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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雇主责任保险附加保费调整条款（2026 版）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2950363） 

 

兹经双方同意，如果本保单保费是根据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之预估数据计算而得，被

保险人须妥善保存与本保单相关项目的所有数据纪录，并允许保险人随时查阅。 

在本保单到期后的一个月内，被保险人须按保险人要求提供上述项目的所有最终数据。 

保险人将据此数据计算、调整保险费，预付保险费多退少补，但最终保费不得低于约定的最低

收费。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